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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批准发布《强制戒毒所

建设标准》的通知

建标［２００５］１８８号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设厅（建委）、发展改革委：

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二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划〉的通知》（建标［２００２］３４５号）
的要求，由公安部编制的《强制戒毒所建设标准》，经有关部门会审，现批准发布，自２００６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

本建设标准的管理由建设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具体解释工作由公安部负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五年十月十七日



编 制 说 明

《强制戒毒所建设标准》是根据建设部《关于印发“二○○二年工程项目建设标准编制项目计划”的

通知》（建标［２００２］３４５号）的要求，由公安部监所管理局负责编制的。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编制组选择全国东、中、西部１０个省、市、自治区有代表性的３２个强制戒毒

所实地考察，组织所领导和有关人员座谈，总结近年来强制戒毒所建设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完成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了有关方面的意见，并反复修改补充形成送审稿后，经有关部门审查定稿。

本建设标准共五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建设规模、内容及项目组成，选址及规划布局，房屋建筑及

用地指标，建筑标准及有关设施。

在执行本建设标准过程中，请各单位注意总结经验，积累资料，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将意

见及时反馈给公安部（地址：北京市东长安街１４号公安部监所管理局，邮政编码：１００７４１），以便今后修
订时参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２００５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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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强制戒毒所建设，保障强制戒毒工作的顺利进行，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

于禁毒的决定》、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公安部《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制定本建设标准。

第二条 本建设标准是强制戒毒所建设工程项目决策和合理确定建设水平的全国统一标准，是编

制、评估和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查强制戒毒所建设初步设计和对工程项目建设

全过程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三条 本建设标准适用于强制戒毒所新建工程。改建和扩建工程可参照执行。

第四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必须遵循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充分体现行政强制场所“人文

关怀”的建设理念，从我国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确定建设水平，做到功能齐全，设施完善，经济适用，

安全卫生，满足强制戒毒所管理、治疗、教育、康复需要。

第五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应充分考虑其特殊的性质和对周边环境的要求，纳入当地城市建设总体

规划。

第六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应纳入政府安排的投资项目。

第七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应根据工作机制和管理制度改革发展的需要，统筹兼顾，适度超前，并实

行一次规划。资金投入有困难的，可分期建设。

第八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除遵守本标准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有关工程建设标准强制性条文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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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内容及项目组成

第九条 强制戒毒所以可收治强制戒毒人员的床位数量（简称床位，下同）作为确定建设规模的依

据。

第十条 强制戒毒所的建设规模及其方案，应由批准设置强制戒毒所的公安机关报经省级公安机

关审定。

第十一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的规模根据床位的多少划分为三类：

一类强制戒毒所，设计床位８００张以上；
二类强制戒毒所，设计床位４００张至７９９张；
三类强制戒毒所，设计床位２００张至３９９张；
新建强制戒毒所的建设规模应不小于２００张床位。
第十二条 强制戒毒所建设的工程项目包括房屋建筑、场地和装备三个部分。

禁毒教育基地及附设自愿戒毒场所的设施可根据需要，经批准后另列并建。

第十三条 强制戒毒所房屋建筑由病室、医技、教育、康复劳动、技能培训、文体活动、行政管理、生

活保障、民警备勤以及附属用房等有关建筑设施组成。

强制戒毒所各类用房详表见附录一。

第十四条 强制戒毒所场地建设包括强制戒毒人员康复劳动场地、体能锻炼场地、民警活动场地、

停车场地、绿化场地等。

强制戒毒人员康复劳动基地，可以设置在所内，也可以单独另建。

强制戒毒人员户外体能锻炼场地，应具有球类活动、器械锻炼等设施，并能满足队列操练、升旗仪式

的需要。

第十五条 强制戒毒所的装备包括：医疗设备、交通工具、通讯设备、信息设备、技防设备、电教设

备、警械、武器、防暴器材、防护器材、厨房设备、热水供应等生活卫生设备以及劳动、消防、排污等所需的

其他设备。

强制戒毒所医疗设备详表见附录二、强制戒毒所有关装备详表见附录三。各类强制戒毒所的装备

配备标准由公安部另行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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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及规划布局

第十六条 强制戒毒所选址条件：

一、环境幽静，通风良好，日照充足，便于与外界隔离；

二、符合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要求，交通、供电、给排水、通讯等市政条件较好；

三、地质条件较好，严禁在可能发生自然灾害且足以危及安全的地区建所；

四、与各种污染、易燃、易爆危险品、高压电线和无线电干扰的距离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离的规定。

第十七条 强制戒毒所规划布局应实行“大封闭，小开放”的格局，周界应设置围墙。

第十八条 强制戒毒所应按照戒毒治疗、康复劳动、文体活动、行政办公等功能，合理分区。

第十九条 强制戒毒所戒毒治疗、康复劳动、文体活动区应设置在封闭区内，行政区可实行半封闭；

康复劳动基地设在所外的，也应与外界作相应的隔离。

第二十条 强智戒毒所应设有车行道并与城市道路或公路连接，内部交通应符合消防、救护要求。

第二十一条 强制戒毒所建筑布局应充分考虑通风、日照和环境美化，房屋建筑与周界围墙的间距

为５５～６ｍ。
第二十二条 强制戒毒所戒毒治疗区和康复劳动区应分设男女病区，护理单元不宜超过１００张床

位，传染病区应单独设置，并根据使用要求配置相应的设施。

第二十三条 强制戒毒所行政区应置于强制戒毒所的主出入口处，并按照停车、绿化、工作人员体

能锻炼以及人行通道的要求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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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房屋建筑及用地指标

第二十四条 强制戒毒所各类用房建筑面积和用地面积均以设计的病床床位数乘以指标数确定。

第二十五条 强制戒毒所综合建筑面积指标：一类、二类所每个床位应按不低于２５ｍ２计算；三类所
每个床位应按不低于２８ｍ２计算。其中直接用于戒毒人员的病室、教育用房、文体用房、治疗用房、生活
用房、康复劳动用房、家属探视用房等每床位应不低于２０ｍ２。

直辖市、沿海城市及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可根据需要适当增加面积，最高不超过本标准的３０％，单独
另行报批。

第二十六条 强制戒毒所各类用房面积参照表１确定。
强制戒毒所用房使用面积指标（ｍ２／床位） 表１

序号 名称
类 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使用系数
备 注

１ 病室 ５～６ ５～６ ５～６ ０６５ 含盥洗间、衣物柜，严管、隔离病室可增０５

２ 教育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０６５

包括技能培训、图书阅览、电化教育、心理

矫治、个别谈话等

３ 医技 １３３ １３０ １４０ ０６５ 包括接诊、检查、治疗、医护等

４ 文体 １９０ １９０ １９０ ０７０ 包括健身、多功能厅、会堂、活动室等

５
康复

劳动

２５０～
３５０

２５０～
３５０

２５０～
３５０ ０７０ 包括劳作间、仓库、值班、管教

６ 生活 １８０ １９０ ２０８ ０７０
包括伙房、仓库、餐厅、理发、浴室、洗衣

间、生活用品供应等

７ 行管 ２６４ ２６７ ３１７ ０７０
包括办公、备勤宿舍、技术用房、探视室、

后勤仓库等

８ 附属 １５０ １６０ １７０ ０７５ 包括公共服务及设备用房等

合计
１７９７～
２００７

１８１７～
２０２７

１９０５～
２１１５

— —

注：①寒冷和严寒地区可在本表基础上增加４％～６％；

②禁毒教育基地未列入。

第二十七条 强制戒毒所用地应在满足强制戒毒人员戒毒治疗、教育、体能锻炼、康复劳动等功能

的前提下，坚持科学、节约的原则，合理使用。

第二十八条 强制戒毒所用地面积指标应按表２所列指标计算确定。
强制戒毒所用地面积指标 表２

序号 名 称 指 标 备 注

１ 建筑用地
建筑覆盖率为２７％～３３％
建筑容积率３０～４０

绿化率不低于３５％

２ 训练活动场用地 ３３～４０ｍ２／床位 —

３ 停车场用地 停车位按车位２５～３０ｍ２／辆计算
数量按配备数的 ２００％
计算

４ 所内康复劳动用地 １５～２０ｍ２／床位 —

注：所外康复劳动（农场）用地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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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标准及有关设施

第二十九条 强制戒毒所的建筑标准，应根据强制戒毒所人性化管理和使用功能及城市规划的要

求，合理确定，并留有扩建改造的余地。

第三十条 强制戒毒所出入应设置大门。

封闭区围墙高度宜为４～５ｍ，半封闭区围墙或通透栅栏高度宜为２５～３０ｍ。
第三十一条 强制戒毒所封闭区内建筑，单层建筑宜采用混合结构，多层建筑宜采用框架结构；外

墙体应满足强度不小于ＭＵ１０砖、石和 Ｍ５的水泥砂浆砌实，厚度不小于 ２４ｃｍ。分隔墙不应采用轻质
墙。

第三十二条 强制戒毒所病室应设置便池、淋浴和洗面盆等卫生盥洗设施及衣物柜，盥洗处宜采用

安全玻璃加以隔离。晾衣间可在病室设置，也可按病区集中设置。

第三十三条 强制戒毒所病室床位设置及病室高度为：戒毒治疗区设置单层床，每室病床不宜超过

６张，病室净高应不低于２８ｍ；康复区每室病床不宜超过８张，设置双层床的，病室净高应不低于３６ｍ。
第三十四条 强制戒毒所各功能区连接通道净宽应不小于２７ｍ，病房走道净宽应不小于２０ｍ；管

理区通道外侧窗和严管病室采光窗均应设置金属防护栅栏，其强度应不小于１６圆钢，横向净距不大于
１３ｃｍ。

第三十五条 强制戒毒所普通病室门净高应不低于２ｍ，净宽应不小于１１０ｃｍ，可采用木制门；严管
病室门净高应不低于１８ｍ，净宽应不小于８０ｃｍ，宜采用金属结构。病室门扇均应设置观察窗。

第三十六条 强制戒毒所询问室、家属探视室的设置，应确保戒毒人员和来所的办案人员、探视家

属各行其道，分门出入，并加以隔离。家属探视室应采用安全玻璃分隔，可使用免提式电话交谈；询问室

可采用金属栅栏分隔。

家属探视室宜按通间设置，并设置坐椅和候见席；询问室宜按单间设置，每间使用面积应不小于

１２ｍ２。
第三十七条 餐厅设置，民警餐厅和强制戒毒人员餐厅应分别设置；康复区餐厅应按管理模式分病

区（护理单元）或集中设置。

第三十八条 强制戒毒所应有专门的控制中心设备用房，并要求防尘、防潮、防静电和吸音；各病区

（含康复劳动场所）值班室和所领导办公室应能满足设置分控设备的条件。

第三十九条 强制戒毒所医疗技术用房、隔离病室、重病观察室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综合医院建

设标准》（建标５４７号）和《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４９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 强制戒毒所康复劳动用房包括劳作间、原料间、产品仓库、民警现场值班室、管教室以及

盥洗室等，应按照康复劳动对象或康复劳动项目及其规模和使用年限，参照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第四十一条 强制戒毒所教室参照成人教育普通教室的要求设置；技能训练用房应根据技能培训

的课程要求设置。

第四十二条 强制戒毒所建筑外观应符合城市规划的要求，与周边环境协调，做到自然和谐，美观

大方，并体现强制戒毒所特色；病室和技术用房的内装修应满足安全、卫生要求，其他用房按办公用房装

修标准执行。

第四十三条 强制戒毒所宜采用双路三相供电。只能一路供电时，应自备发电机。电力负荷应满

足照明和设备用电需要。

第四十四条 强制戒毒所给水应采用城市供水系统，如自备水源应符合国家现行饮用水标准；污水

排放和医疗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国家强制性规定；天然气的利用，可根据本地条件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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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 采暖区的强制戒毒所应采用热水采暖系统。

一般用房、走廊和楼梯间等应采取自然通风，自然通风条件不具备时应有机械通风换气装置；放射

检查等医技用房应有空调设备。最热月平均室外气温高于２５℃的地区，应设置空调设备或预留空调设
备的位置和条件。

第四十六条 强制戒毒所建筑防火等级不应低于二级，消防设施的配置，应符合有关建筑防火的规

定。

第四十七条 强制戒毒所建筑应符合所在地区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并可充分利用太阳能等节能设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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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强制戒毒所各类用房详表

项 目
类 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备 注

病室

普通病室 √ √ √
隔离病室 √ √ √
严管病室 √ √ √
重病观察室 √ √ √

医疗

接诊室 √ √ √ 包括登记健康及安全检查、信息采集

检查、治疗室 √ √ √
急救室 √ √ √

医生值班室 √ √ √ 分区设置

护士值班室 √ √ √ 分区设置

化验室 √ √ √
Ｘ光室 √ √ √

艾滋病初筛室 √ √
消毒间 √ √

小型手术室 √ √
心脑电图室 √ √ √
药库 √ √ √

教育

心理矫治室 √ √ √
图书、阅览室 √ √ √ 分区设置

电化教育制作室 √ √ √
教室、技能培训室 √ √ √ 分区设置，分别可与餐厅及活动室合并使用

管教、谈话室 √ √ √ 分区设置

文体

活动室 √ √ √ 分区设置

多功能厅 √ √ √ 一类、二类所建会堂

健身房 √ √ √ 分区设置

劳动 √ √ √
包括原料和产品仓库、康复劳动场地民警值班室、

管教室以及盥洗室等

行政

管理

办公室 √ √ √ 包括主管领导、所领导、职能科室

接待室 √ √ √
探视室 √ √ √
询问室 √ √ √
值班室 √ √ √
技术室 √ √ √
警械库 √ √ √

生活保障用房 √ √ √
包括餐厅（含民警职工餐厅）用房、洗衣房、理发室、

仓库、生活用品供应室等

康复区餐厅分区设置

民警备勤用房 √ √ √

附属用房 √ √ √
包括会议室、档案、资料、文印、计算机、警卫、设备、

公用卫生间等

注：√表示应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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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强制戒毒所医疗设备详表

序号 名 称
类 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备 注

１ Ｘ光机 √ √ √

２ Ｂ超声波诊断仪 √ √ √

３ 心电图仪 √ √ √

４ 脑电图仪 √ √ √

５ 全自动生化分析仪 √ √ √

６ 毒品分析仪 √ √ √

７ 电子胃镜 √ √ √

８ 尿液自动分析仪 √ √

９ 血液自动分析仪 √ √

１０ 酶标仪 √ √ √

１１ 血球计数仪 √ √ √

１２ 洗板机 √ √ √

１３ 电子恒温箱 √ √ √

１４ 显微镜 √ √ √

１５ 天平 √ √ √

１６ 离心机 √ √ √

１７ 血压计 √ √ √

１８ 听诊器 √ √ √

１９ 体温计 √ √ √

２０ 激光治疗仪 √ √

２１ 微波治疗仪 √ √

２２ 呼吸机 √ √ √

２３ 洗胃机 √ √ √

２４ 吸痰机 √ √ √

２５ 急救箱 √ √ √

２６ 氧气瓶（枕） √ √ √

２７ 医用冰箱 √ √ √

２８ 消毒柜 √ √ √

２９ 急救推车 √ √ √

３０ 消毒锅 √ √ √

３１ 药品储藏柜 √ √ √

３２ 保险柜 √ √ √

注：√表示必备装备，各类所装备具体数量标准另定。

８



附录三 强制戒毒所有关装备详表

序号 名 称
类 型

一类 二类 三类
备 注

一 交通工具 √ √ √
１ 救护车 √ √ √
２ 生活用车 √ √ √
３ 警务用车 √ √ √
４ 摩托车

二 通信设备 √ √ √
１ 有线通信 √ √ √
２ 公网电话 √ √ √
３ 专网电话 √ √ √
４ 传真机 √ √ √
５ 电话交换机

６ 无线通信 √ √ √
７ 寻呼机 √ √ √
８ 移动电话 √ √ √
９ 基地台 √
１０ 车台 √
１１ 手持台 √
１２ ＧＰＳ卫星定位 √
三 信息设备 √ √ √

１
强制戒毒所

管理信息系统 √ √ √

２ 取证器材 √ √ √ 包括指纹采集、照相、音像摄录

四 技防设备 √ √ √

１ 监控系统 √ √ √

２ 报警系统 √ √ √

３ 门禁系统 √ √ √

４ 报告系统 √ √ √

５ 安全检测系统 √ √ √

６ 会见管理系统 √ √ √

五 电教设备 √ √ √

六 警械 √ √ √ 警棍、强光手电

七 武器保管柜 √ √ √

八 防暴器材 √ √ √ 特种枪、催泪弹

九 防护器材 √ √ √ 防刺背心、头盔、面具

十 厨房及生活卫生设备 √ √ √

十一 应急电力设备 √ √ √

十二 劳动设备 √ √ √

十三 消防设备 √ √ √

注：√表示应具备，各类所装备具体数量标准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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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强制戒毒所建设标准

条 文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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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方便使用《强制戒毒所建设标准》的机关以及有关单位和工程技术人员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的规

定，现印发《强制戒毒所建设标准条文说明》，供参考。

２００５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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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本条着重阐明编制本建设标准的目的和依据。

强制戒毒所是公安机关依法通过行政强制措施，对吸食、注射毒品成瘾人员在一定时期内，进行生

理脱毒、心理矫治、适度劳动、身体康复和法律、道德教育的场所。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

决定》和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而设置。关于强制戒毒所的建设，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少地方由于对

其性质和任务缺乏深入了解，指导思想不够明确，缺乏统一的要求，导致规范化建设程度不高，主观随意

性较大，或功能不齐全，设计不合理，不能满足对强制戒毒人员管理、治疗、教育、康复的需要；或盲目追

求规模和“档次”，贪大求全，造成浪费。目前，我国面临的毒品形势仍很严峻，强制戒毒所的建设急需进

一步加强和规范，通过本建设标准的编制施行，提高投资效益，充分发挥强制戒毒所在教育和帮助吸食、

注射毒品成瘾人员戒毒，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治安中的作用。

第二条 本条阐明编制本建设标准的作用及权威性。

本建设标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在编制过程中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广泛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组

织了专家论证，标准内容和定位充分考虑到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毒情严重程度等方面的差异，使之尽可

能切合实际，便于操作。因此，本建设标准是强制戒毒所建设工程项目决策、编制、评估和审批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依据，也是有关部门审查初步设计和对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监督检查的依据。

第三条 本条阐明了本建设标准的适用范围。

第四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建设必须遵循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原则以及总体要求。

强制戒毒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不能单纯地被看成是惩罚手段。对吸毒人员，既不能将其作为罪

犯看待，也不能把他们当作正常的行为人来看待。对吸毒人员进行强制戒毒的最终目的是使他们矫正

恶习，彻底戒除毒瘾。因此，强制戒毒所应当建成治病救人的特殊医院和特殊学校，并实行人性化管理。

在强制戒毒所的建设方面，必须充分体现行政强制场所“人文关怀”的建设理念，坚持功能齐全、设施完

善、经济适用、安全卫生的建设原则，满足其管理、治疗、教育、康复的需要。

第五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与城市规划的关系。

强制戒毒所是禁毒斗争的重要阵地，是禁毒工作的重要举措，在禁吸、戒毒和减少社会面违法犯罪

等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强制戒毒所性质、任务和工作特点，对其项目确定、选址、内外布局等有

特殊要求，尤其是需要提供一个幽静和便于隔离的周边环境，以利于吸毒人员更好地戒除毒瘾。因此，

它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民用建设项目。根据调研和各地的经验教训表明，有的地方由于未列入城市建设

总体规划，以致建成后因不符合要求而不得不迁建，造成浪费。为此，明确强制戒毒所建设应纳入当地

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以避免因规划不当而迁建浪费。

第六条 本条根据强制戒毒所的性质和任务，明确其投资渠道。

强制戒毒所建设是国家公益性事业建设，故应纳入政府安排的投资项目。

第七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建设规划方面的原则要求。

与毒品作斗争，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文明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强制戒毒是禁毒斗争的

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阵地。但强制戒毒又是一项新的工作，缺乏成功的经验，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总结，

改革创新。同时，针对当前复吸率高，成效不够显著，戒毒任务重等情况，通过调查研究和戒毒工作的实

践进行探索和试点，如决定对吸毒人员实行满员收戒，坚持强制戒毒与康复劳动相结合，坚持所内教育

与跟踪帮教相结合等，并在工作模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加以完善。因此，强制戒毒所的建设必须适应工

作机制和管理制度改革的需要，做到统筹兼顾，适度超前。实行一次规划到位，这是根据前几年建设方

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以避免重建造成的浪费。同时，考虑到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地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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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投入有困难，故本条提出强制戒毒所建设允许一次规划，分期建设。

第八条 本条阐明本建设标准与其他现行有关标准之间的关系。在编报工程项目、计划及建设全

过程中，除应遵守本建设标准明确规定之外，还应遵循国家现行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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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建设规模、内容及项目组成

第九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建设规模确定的依据。

强制戒毒所作为特殊的医疗单位，以可收治床位多少来确定其规模是适宜的，这也是《强制戒毒所

管理办法》所规定的。

第十条 针对近几年来，在强制戒毒所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条明确提出强制戒毒所建设规模及

其方案由省级公安机关审定，是根据国务院《强制戒毒办法》关于强制戒毒所的设置，由省、直辖市、自治

区统一规划的规定精神提出的。

在调研时发现，一些地方在强制戒毒所的建设方面因对其性质和任务理解不透，缺乏统一要求，造

成了建设规划随意性大，缺乏全面论证和统一考虑，建设规模不切合实际，项目不齐全，设施不配套，设

计不合理，直接用于吸毒人员的功能性用房比例偏小，以致不能充分发挥投资效益，甚至造成很大浪费，

难以满足工作需要。故参照看守所工程建设审批的要求作出上述规定，以合理确定建设水平，确保建设

质量，发挥投资效益。

第十一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的分类和建设规模的低限。这是参照公安部《强制戒毒所管理办

法》和《强制戒毒所等级评定办法》的规定划分的。新建强制戒毒所规模不小于２００床位，是为了使各种
设施得到充分利用，确保投资效益充分发挥。

第十二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建设工程的主要组成部分。

关于禁毒教育基地和附设自愿戒毒人员的场所所需设施另列并建问题，是为了适应对公民进行禁

毒教育和满足社会上部分吸毒人员自愿戒毒的需要而提出的，目前已有相当数量的强制戒毒所在建设

时都采取了这种做法。

第十三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的房屋建筑项目组成。其中：

一、病室包括：

普通病室：分为治疗戒毒病室和康复病室。

隔离病室：用来治疗患有传染病或疑似病例人员的病室。

严管病室：用来收治负案人员或违反所规屡教不改的吸毒人员的病室。

重病观察室：对危重病人需加以重点监护治疗的病室。

二、医技用房：主要用于戒毒人员进行生理脱毒和治疗其他疾病所需用房及其医务人员工作处所。

包括：

接诊室：接收强制戒毒人员并进行入所登记、健康及安全检查、信息采集和入所教育的处所。

检查治疗室：医务人员对就诊的戒毒人员进行检查治疗的处所。

化验室、Ｘ光室、心脑电图室：是对吸毒人员进行医疗设备检查的用房。
急救室：对危重病人进行急救的处所。

小型手术室：指进行乡镇医院可完成的外科手术的专门用房。

药库：存放和保管戒毒、治疗药品的用房。

三、教育用房：主要用于戒毒人员集体学习，借阅图书资料和对戒毒人员进行个别教育、电化教育。

其中：

电化教育制作室：制作、播放和储存对戒毒人员进行电化教育及其资料的用房。

管教、谈话室：是分区值班、管教人员进行管理工作和对戒毒人员进行个别谈话教育的用房。

四、文体用房：是指戒毒人员在室内进行文娱体育活动的处所。

五、康复劳动用房：是戒毒人员从事室内劳作单独设置的场所（包括仓库、盥洗间和劳作现场民警值

６１



班、管教用房）。

六、行政用房：是强制戒毒所行政管理和与外部联系交往用房。其中：

探视室：戒毒人员家属来所探视的处所，包括会见坐席和接待、收物、候见等；家属探视居室为强制

戒毒人员家属来所临时居住用房。

询问室：是案件承办等单位询问戒毒人员的处所。

七、备勤用房：是指值勤民警、职工临时休息的处所。这是由于强制戒毒所一般远离市区，所内必须

保持一定的警力，并需配备相应的职工进行生活保障、警卫等活动。

第十四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应包含的场地建设内容和项目。

为使强制戒毒人员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康复，需要有体能锻炼场地、康复劳动基地等。为保证民警的

身体健康，满足公务活动需要，创造良好工作环境，必须同时设置民警活动场地、停车场地和绿化场地

等，这也是按照强制戒毒所现行管理机制和工作模式的功能需求提出的。随着我国禁毒工作力度的不

断加大，戒毒政策的调整，对强制戒毒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满员收戒，建立康复农场或康复工厂，

强制戒毒与自愿戒毒相结合，所内教育与跟踪教育相结合等。由于各地情况差异较大，故对康复劳动基

地的设置不作硬性规定，允许设置在所内，也可以单独另建。

第十五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装备的基本项目。

强制戒毒所的装备建设是确保对戒毒人员管理、治疗、康复、生活保障等工作的物质条件。附录二、

附录三所列装备目录为基本项目，各类所具体设备的规格数量另外行文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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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选址及规划布局

第十六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的选址条件。

强制戒毒所作为特殊的医院和特殊的学校，为有利于戒毒人员戒毒治疗和康复，确保安全卫生等功

能要求，提出了选址的基本条件。

第十七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规划布局的基本要求。

强制戒毒所既不同于刑事羁押场所，又不同于一般的医院和学校，在规划布局时，既要体现一定的

“强制性”，又要有相应的宽松自由活动空间，根据多年的实践，提出了“大封闭，小开放”的格局。所谓

“大封闭”，即是在强制戒毒所内采取必要的措施，实行封闭式管理；所谓“小开放”，即在一定的区域内实

行开放式管理。

周界设置围墙高度，是因为强制戒毒是一种依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应具备一定的安全

设施和安全条件。

第十八条、第十九条 明确强制戒毒所根据功能划分的几个区及其具体要求。这是从有利于管理

和戒毒人员戒毒治疗、康复劳动出发而提出的。

第二十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内外通路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 本条提出对强制戒毒所内部建筑布局的要求。其中对房屋建筑与周界围墙之间的距

离为５５～６ｍ的要求是根据围墙高度１∶１５和消防通道要求确定的。
第二十二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戒毒人员病区分设的要求。

戒毒治疗、康复劳动是戒毒人员入所后要经历的两个不同的阶段。戒毒治疗阶段主要是解决戒毒

人员的生理脱毒问题，侧重检查治疗，防止派生其他疾病，需要按照医疗单位的基本要求进行。康复阶

段侧重于心理矫治，辅之以劳动、教育、体能锻炼以及技能培训等，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加以巩固。因

此，戒毒治疗区和康复劳动区在病房设置和管理模式上也应有所区别。护理单元（或分病区）提出以不

超过１００张床位为宜，是为了便于管理和各种设施的综合利用。
第二十三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的行政区的规划布局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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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房屋建筑及用地指标

第二十四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各类房屋建筑和用地面积的确定方法。

第二十五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综合建筑面积指标。

强制戒毒所综合建筑面积指标是根据功能性用房实际所需面积综合测算并参照目前已建强制戒毒

所的水平而确定的。根据强制戒毒所的性质，各类用房的综合建筑面积指标，略高于刑事羁押场所（看

守所为２０～２４ｍ２／人），但远低于综合医院６０～６４ｍ２／床和精神病医院４０ｍ２／床的标准。据调查统计，近
年来，已建成的比较规范的强制戒毒所，其房屋建筑面积基本达到和超过本标准的占６５％。

在强制戒毒所的综合建筑指标中，直接用于戒毒人员部分的用房指标，是在总的建筑面积指标中，

除去行政用房（包括办公、备勤、技术用房）、附属用房（包括门卫、公用卫生间、设备等公共服务用房）而

得出的。规定直接用于戒毒人员部分的用房指标，是针对部分强制戒毒所直接用于戒毒人员的用房尤

其是病房面积过小而要求的。

第二十六条 本条将强制戒毒所各类用房使用面积指标列表供参照。

一、病室，其确定依据：

１高于刑事羁押场所在押人员的指标；
２按照病室所应具备的功能和布局要求确定；
３参照相应标准规定的指标。
普通病室：戒毒、治疗区病室（详见附图１、附图２、附图５、附图６）参照《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

４９，按病室内床位设置最低标准计算４人间为６ｍ２／床，６人间为５ｍ２／床，加上盥洗、卫生设备使用面积即
６～７ｍ２／床。

康复劳动区病室（详见附图３、附图４、附图７、附图８）：参照修订后的《宿舍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３６三
类标准，使用面积６人间为４５ｍ２／床，８人间为３ｍ２／床，加上盥洗、卫生设施占用面积即为４～５ｍ２／床。

传染病室、危重病室、严管病室以及家属探视居室：这四类用房原则上每室定员为２、３人，人均占用
面积为普通病室的８０％～１２０％，故按戒毒治疗病室增加１００％面积计算。

在病床总数中，按戒毒人员入所后流转周期和实际使用状况，戒毒治疗病室占 ３０％，康复病室占
６５％，其他病室占５％计算，即可得出每床位使用面积平均为：

（６～７×３０％）＋（４～４５×６５％）＋（６～７×５％×２）＝１８～２１＋２６～３２＋０６～０７＝５～６ｍ２／床。
二、教育用房：

管教室：按每百张床位配备３名管教员计算，根据《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办公室使用面积的
规定每名管教员６～８ｍ２，合计１８～２４ｍ２，即０１８～０２４ｍ２／床。

谈话室：根据《强制戒毒所评定办法》关于“每名管教民警对分管的强制戒毒人员每月谈话教育至少

一次”的规定，按每５０张床位配置１间谈话室，每间谈话室使用面积９ｍ２（谈话室按１名戒毒人员、两名
管教民警设置）计，即０１８ｍ２／床。

图书室：治疗戒毒区和康复劳动区分设，每间藏书按《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ＧＢＪ９９，中专藏书量
按每名学生８０～１００册，每平方米藏书量４００～５００册计算，得出百张床位为１８ｍ２，即０１８ｍ２／床。

阅览室：按每百张床位或病区设置，每个坐席使用面积为 ０６×１＝０６ｍ２，阅览人员以一半计算即
０３ｍ２／床。

心理矫治室（包括宣泄室）：每百张床位设置１间，每间２４ｍ２，即０２４ｍ２／床。
电化教育室：每百张床位设置１间，每间２４ｍ２，即０２４ｍ２／床。
教室：按每５０张床位设置１间，参照《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ＧＢＪ９９关于普通教室人均１３７ｍ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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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考虑到强制戒毒人员学习的特点，故按０９ｍ２／床测算。
技能培训室：同教室。

以上合计为３１～３３２ｍ２／床，其中教室可兼作餐厅，技能培训室兼作活动室可另计，扣除此两项教
育用房使用面积合计为１３～１４ｍ２／床。

三、医疗技术用房：

接诊室以２００人起计，其中：
候诊室（包括治疗戒毒区门厅）：以同时容纳２０～３０人，人均使用面积按２ｍ２计，即４０～６０ｍ２；
入所登记室：１～３间，每间１２～１８ｍ２；
安全检查、健康检查室：１～３间，每间１２～１８ｍ２；
信息系统室：１～３间，每间１８ｍ２；
违禁物品保管室：１～３间，每间１８ｍ２；
就诊室：２～４间，每间使用面积２４ｍ２，即４８～９６ｍ２；
急救室：１～３间，每间使用面积２４ｍ２，即２４～７２ｍ２。
接诊室合计使用面积１７２～４４４ｍ２。
医生、护士值班室：按每百张床位各设置１间计算，每间使用面积１８ｍ２，即１０８～２８８ｍ２。
化验室：１～３间，每间使用面积１８ｍ２，即１８～５４ｍ２；
Ｘ光室：２～４间，每间使用面积１８ｍ２，即３６～７２ｍ２；
功能检查室：２～４间，每间使用面积１８ｍ２，即３６～７２ｍ２；
药库：２～４间，每间使用面积１８ｍ２，即３６～７２ｍ２；
艾滋病初筛室：１间，使用面积１８ｍ２；
小型手术室：１间，使用面积３６ｍ２。
注：仅为一类、二类所设置。

不同类型强制戒毒所医疗技术用房面积测算详见附表１。
医疗技术用房面积测算表 附表１

项目

一类 二类 三类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备注

接诊室 １４ ４４４ ０５６ １４ ３１４ ０５１ ８ ２０４ ０６８

医护值班室 １６ ２８８ ０３６ １２ ２１６ ０３６ ６ １０８ ０３６

化验室 ３ ５４ ００７ ２ ３６ ００６ １ １８ ００６

Ｘ光室 ４ ７２ ００９ ３ ５４ ００９ ２ ３６ ０１２

功能检查室 ４ ７２ ００９ ３ ５４ ００９ ２ ３６ ０１２

药库 ４ ７２ ００９ ３ ５４ ００９ ２ ３６ ０１２

艾滋病初筛室 １ １８ ００２ １ １８ ００３

小型手术室 １ ３６ ００５ １ ３６ ００６

合计 ４７ １０５６ １３３ ３９ ７８２ １３０ ２１ ４３８ １４６

注：本表所列一类所按８００张床位，二类、三类所分别按６００、３００张床位。

四、文体用房：

健身房：按每百张床位或病区设置１间，每间不少于４０ｍ２计算，即０４ｍ２／床。
活动室（兼技能培训）：每护理单元或分病区分设置１间，平均按６０张床位计算，即０９ｍ２／床。
多功能厅（会堂）：每个强制戒毒所１处，按０６ｍ２／床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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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合计使用面积１９ｍ２／床。
以上参照疗养院、中小学校等设计规范的有关人均指标确定。

五、康复劳动用房：强制戒毒所室内劳作以手工或半机械操作为主，根据典型调查，工场（厂）面积按

床位为２～３ｍ２，加上仓库、盥洗、值班、管教用房０５ｍ２／床；使用面积为２５～３５ｍ２／床。
六、生活保障用房：根据有关设计规范的规定指标，结合实际需要测定。其中：

伙房：包括操作间、准备间、主副食品仓库（严寒寒冷地区储藏菜用房未包括）等，使用面积不小于

９０ｍ２（操作间１５ｍ２×３＋准备间 １５ｍ２＋主副食品仓库 １５ｍ２×２）。以 ２００床为起点，每增加 １００床递增
１５ｍ２，即一类、二类、三类所分别为１０５ｍ２（３００床）、１５０ｍ２（６００床）和１６５ｍ２（７００床）。

餐厅（兼作教室）：每护理单元或分病区设置１间，每张床位戒毒人员按０９０ｍ２计算。民警食堂按
二级食堂标准，每个座位使用面积 １０２ｍ２，食堂餐橱比为 １∶１，即使用面积为 １０２×２＝２０４ｍ２／人，按
《强制戒毒所管理办法》的规定，民警配备数不低于床位数的１５％，加上工勤和外来人员，应不低于床位
数的２０％，同时就餐人数以７５％计算，即得出使用面积为２０４ｍ２×２０％×０７５％＝０３１ｍ２／床。

洗衣房：以每百张床位为起点，洗衣房使用面积不小于１８×２＝３６ｍ２，每增加１００张床位增加６ｍ２，
即得出使用面积３６ｍ２／２００床、４２ｍ２（３００床）、４８ｍ２（４００床）、５４ｍ２（５００床）、６０ｍ２（６００床）、６６ｍ２（７００床）、
７２ｍ２（８００床）。

理发及公用浴室：戒毒人员按每百床设置１间理发室，使用面积１８ｍ２。
民警工勤人员理发室和公用浴室全所各设１处，一至三类强制戒毒所使用面积分别为５０ｍ２、４０ｍ２、

３０ｍ２。
生活用品供应室：一类、二类所设２处，三类所设１处。每处使用面积为１８ｍ２。生活保障用房面积

测算见附表２。
生活保障用房面积测算表 附表２

项目

一类 二类 三类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备注

伙房 １２ １８０ ０２３ １０ １５０ ０２５ ７ １０５ ０３５

餐厅 ８ ７２０ ０９０ ６ ５４０ ０９０ ３ ２７０ ０９０ 兼作教室

民警食堂 １ ２４３ ０３１ １ １８６ ０３１ １ ９３ ０３１

洗衣房 ３ ７２ ００９ ３ ５４ ００９ ２ ３６ ０１２

理发及公用浴室 １０ １９４ ０２４ ８ １４８ ０２５ ６ １０２ ０３４

生活用品供应室 ２ ３６ ００５ ２ ３６ ００６ １ １８ ００６

合计 ３６ １４４５ １８２ ３０ １１１４ １９０ ２０ ６２４ ２０８

注：为方便计算，一类、二类、三类所分别取８００床、６００床、３００床，测算时可按实际床位计算。

七、行政管理用房：

办公室：按照《党政机关办公用房建设标准》，其中：主管领导、所领导，按３～５人，平均每人使用面
积１２ｍ２，合计３６～６０ｍ２。

职能科室：每间使用面积 １５ｍ２，按三种类型所分设 ４～６个职能部门，即使用面积分别为 ６０ｍ２、
７５ｍ２、９０ｍ２。

集体办公室（兼更衣室）：三种类型的所分别为一类所１５０ｍ２，二类所１１０ｍ２，三类所７０ｍ２。
办公室合计使用面积分别为：一类所３００ｍ２、二类所２４０ｍ２、三类所１６６ｍ２。
接待室（兼小会议室）：按三种类型所的使用面积分别为４５ｍ２、３５ｍ２、２５ｍ２。
探视室：包括候见坐席，每席１ｍ２；探视坐席（双向）每席１８×２５×２＝９ｍ２。三种类型所分别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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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会见２５、２０、１５人计算，即探视室使用面积分别为一类所２５０ｍ２、二类所２００ｍ２、三类所１５０ｍ２。
询问室：每百名戒毒人员设置１间，每间１５ｍ２，则三种类型所分别为１２０ｍ２、９０ｍ２、４５ｍ２。
值班室：除总值班室外，各病区分设值班室，平均按５０张床设１间，每间２４ｍ２（包括分控），即分别得

出：一类所２４×１７＝４０８ｍ２，二类所２４×１３＝３１２ｍ２，三类所２４×７＝１６８ｍ２。
警械库：三类所设２间，一类、二类所设３间，每间１５ｍ２，即使用面积为３０～４５ｍ２。
技术用房（包括总监控室、计算机房等）：一类、二类所设４间，三类所设３间，每间１８ｍ２，即一类、二

类所７２ｍ２，三类所５４ｍ２。
备勤宿舍：备勤宿舍（民警数按床位数２０％计）人均居住面积７ｍ２（按《宿舍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７３６一

类、二类住宅标准），以民警配备数的５０％计，工勤人员按床位数的５％配备，即计算得出备勤宿舍居室
面积一类８４０ｍ２、二类６３０ｍ２、三类３１５ｍ２。行政管理用房测算详见附表３。

行政管理用房面积测算表 附表３

项目

一类 二类 三类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间数

使用

面积

（ｍ２）
ｍ２／床

备注

办公室 ２１ ３００ ０３８ １５ ２３３ ０３９ １１ １６６ ０５５

接待室 １ ４５ ００６ １ ３５ ００６ １ ２５ ００８

探视室 １ ２５０ ０３１ １ ２００ ０３３ １ １５０ ０５０

询问室 ８ １２０ ０１５ ６ ９０ ０１５ ３ ４５ ０１５

值班室 １７ ４０８ ０５１ １３ ３１２ ０５２ ７ １６８ ０５６

警械库 ３ ４５ ００６ ３ ４５ ００７ ２ ３０ ０１０

技术房 ４ ７２ ００９ ４ ７２ ０１２ ３ ５４ ０１８

备勤宿舍 ４０ ８４０ １０５ ２６ ６３０ １０５ １３ ３１５ １０５

合计 ９５ ２０８０ ２６１ ６９ １６１７ ２６９ ４１ ９５３ ３１７

注：为方便计算，一类、二类、三类所分别取８００床、６００床、３００床，测算时可按实际床位计算。

八、附属用房：包括公共服务用房、设备用房等。据统计，现有强制戒毒所这类用房占总建筑面积为

８％～１０％，参照医院、学校此类用房所占比例，确定按总建筑面积的 ８％计算，分别得出使用面积指标
为：一类所１５０ｍ２／床、二类所１６０ｍ２／床、三类所１７０ｍ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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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１ 治疗区６人间病室１∶１００
使用面积３４ｍ２；６０ｍ２／床

附图２ 治疗区４人间病室１∶１００
使用面积２８ｍ２；７０ｍ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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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３ 康复区６人间病室１∶１００
使用面积３０ｍ２；５０ｍ２／床

附图４ 康复区８人间病室
使用面积３２ｍ２；４０ｍ２／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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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５ 治疗区建筑平面布置示意（一）１∶４００
注：本方案适合三类所。

技术指标：床位６０床；建筑面积１４５０ｍ２；使用面积９５０ｍ２；使用系数０６６。

附图６ 治疗区建筑平面布置示意（二）１∶４００
注：本方案适合一、二类所。

技术指标：床位数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首层：建筑面积１８００ｍ２，使用面积１１５０ｍ２；使用系数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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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７ 康复区建筑平面布置示意（一）１∶４００
注：本方案按照二层设置，适合三类所。

两层合计：建筑面积２７００ｍ２；使用面积１８００ｍ２；使用系数０６７。

附图８ 康复区建筑平面布置示意（二）１∶４００
注：本方案根据需要确定层数，床位数：１５０（一层）、３００（二层）、４５０（三层）、６００（四层）。

首层：建筑面积１７００ｍ２；使用面积１１００ｍ２；使用系数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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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 明确强制戒毒所用地项目及其面积指标，其中：

建筑用地：鉴于各地土地资源情况不同，每个工程项目所采取的建筑层数不同，故建筑用地只原则

要求建筑覆盖率单层为３３％，多层为２７％；容积率为３０～４０进行推算。
训练活动用地：按《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ＧＢＪ９９—８６中学运动场地的低限指标 ３３ｍ２／人（如设

置田径运动场地则应满足２５０～４００ｍ环行跑道需要，另增加２０％），取３３～４０ｍ２／床。
停车场用地：以强制戒毒所应配备车辆加外来公务车（按本所车辆指标数的１００％计算），每车位按

２５～３０ｍ２计算。
绿化用地：考虑到强制戒毒所的特殊性，其绿化面积要略高于城市绿化率的规定，一般绿化率不应

低于３５％。
康复劳动用地：根据２４个所调查得出，所内劳动用地为１５～２４ｍ２／床。
所外农副业劳动用地和禁毒教育基地各地差异较大，故规定根据需要另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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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筑标准及有关设施

第二十九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建筑标准确定的原则和依据。

鉴于强制戒毒所作为禁毒工作的重要措施和组成部分，在观念上、体制上、制度上以及管理上还在

不断更新和强化，医疗措施及其设备器材也需更新，故提出需留有扩建改造的余地。

第三十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出入应设置大门和围墙高度及其要求。

强制戒毒所作为行政强制场所，应有别于刑事羁押场所，从实行“大封闭，小开放”的管理格局的需

要和保证封闭区内戒毒人员难以攀登、逃离的要求出发，同时考虑到地形条件的不同，故分别规定了封

闭区高度为４～５ｍ，半封闭区的围墙高度２５～３ｍ的幅度。
第三十一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封闭区内建筑的结构要求。

第三十二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病室设置要求。

强制戒毒所吸毒人员病室内设置盥洗设施，是安全工作的需要，同时便于同室人员互相监督，防止

发生管理上的漏洞，这是调研中各地强制戒毒所一致要求的。

第三十三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病室的床位设置和病室高度的要求。

病室高度略高于现行宿舍设计规范的要求，是考虑到吸毒人员属于非正常行为人，为保证其安全空

间，并参照近年来新建的强制戒毒所病室的基本数据，确定治疗区设置单层床的病室净高不应低于

２８ｍ；康复区设置双层床病室净高不应低于３６ｍ。
第三十四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内通道宽度及病区内建筑防护设施的要求。

强制戒毒所功能区之间连接通道净宽是根据吸毒人员流动、送饭等车辆通行要求测算的，病房走道

宽度参照《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４９中“不应小于２１０ｍ”的要求确定的；走道外侧窗和严管病室
采光窗设置金属防护栅栏，是确保戒毒人员不会发生意外，出于安全考虑。

第三十五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病室门窗设置的要求。

病室门窗除严管病室因安全需要有特殊要求外，其余均参照《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建标５４７）。
第三十六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询问室、家属探视室设置要求。

强制戒毒所询问室是办案单位询问吸毒人员的处所，家属探视室是吸毒人员家属来所探视的处所。

为保证吸毒人员与外来办案人员和家属进行有效的隔离，确保安全，防止发生违禁物品传递，故建筑要

求作了特殊规定。

第三十七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餐厅设置要求。

强制戒毒所吸毒人员和管理人员分别设置餐厅，既有利于确保吸毒人员的伙食标准，又是食品安全

的需要。对康复区吸毒人员就餐，为便于管理并提高病区用房的利用率，一、二类所以分病区（护理单

元）为宜；三类所可集中就餐。

第三十八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安全防范监控设备用房的要求。

强制戒毒所安全防范监控设施，终端和控制部分要有专门用房和具备安装设备的条件。

第三十九条 本条阐明强制戒毒所隔离病室、重病观察室以及医疗技术用房的要求。

上述用房的面积、布局、设施要求，《综合医院建设标准》和《综合医院建筑设计规范》ＪＧＪ４９都有明
确规定，故可参照执行。

第四十条 本条明确强制戒毒所康复劳动用房的设置要求。

劳动用房是吸毒人员在康复期间重要的活动场所，为有利于吸毒人员通过劳动，得到心理康复，有

利于民警在劳动场所对吸毒人员的管理教育，并符合劳动保护的要求，故康复劳动用房的设置应当自成

一体。本条根据劳动对象、项目、规模和使用年限并参照相关的规定加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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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一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的教室和技能培训室的设置提出要求。

考虑到电化教育的需要和与餐厅合用等情况，在具体设计时应予以兼顾。

第四十二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内外装修的要求及其标准作了规定。

强制戒毒所作为特殊的医院和学校，为使建筑装修上体现其特色，为吸毒人员提供远离毒品的良好

氛围，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第四十三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的电力供应作了规定。

强制戒毒所作为要害单位，为确保其照明和设备用电，防止因停电而发生事故，故提出双路供电或

自备发电机组。

第四十四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的给排水及医疗废弃物的处理提出了要求。

第四十五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的供暖、通风、空气调节提出了要求。是参照《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ＪＧＪ３６的有关规定而提出的。
第四十六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的建筑防火提出要求。

第四十七条 本条对强制戒毒所的建筑节能提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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